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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被同事错拿
在工作群要求道歉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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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销售的微信公众号究竟能不能算
财物？办案检察官表示：“根据《微信公众
平台服务协议》，申请注册主体对微信公众
号仅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企业在经
营过程中投入了劳动、时间、金钱等资源，
属于企业的虚拟财产，应当予以保护。”

2023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朱某提起
公诉。经综合考量，该院对张某、李某、
赵某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在庭审
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朱某充分释法说理，
督促其在审判阶段退赃并取得谅解，最
终某科技公司损失的 80 余万元得以全
部追回。据此，检察机关同步调整量刑
建议，建议法院对朱某判处缓刑，法院予
以采纳。

近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朱某构成职务侵占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退缴的赃款发还
被害单位。 （现代快报）

2020年，上海二中院审理了一起因在单位冲泡奶粉烫伤而申请认
定工伤的案子。

小刘在工作单位拿着杯子准备冲泡奶粉，一不小心被白开水烫伤
了左腿。同事们见状，赶紧将小刘送往医院。

医生对小刘伤口进行处理后，诊断为左下肢二度烫伤。
小刘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区人社局受理后经调查认定

小刘的情况符合工伤认定范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但小刘的用人单位甲公司不服，认为：职工在上班期间除饮水之

外的饮食行为导致伤害均不属于工伤，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
伤认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小刘在上班时冲泡奶粉的行为并未超出工作中满
足正常生理需要的范畴，可以视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
的情形，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故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上海二中院认为，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满足其必要的、

合理的生理需求的行为，是从事劳动工作的前提条件，属于劳动权的
一部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华商报、澎湃新闻、劳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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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帮女同事拧杯盖
拇指被割伤算工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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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因雨伞被同事错拿，在工作群发送了
很多关于盗窃、犯罪的图片，并要求拿错雨伞的
人道歉，结果引起公司不满，并要解除与孙某的
劳动合同。双方为这件事闹上了法院。最终，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判决该公司向孙某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148元。

2021年3月，孙某入职某模具公司，双方劳
动合同期限至 2024 年 3 月止。2023 年 1 月 13
日，因雨伞被同事错拿，孙某一时气愤，在公司
微信群中发送关于盗窃、犯罪的宣传图片，并要
求拿错雨伞的人道歉。孙某在微信群中发送的
内容较多，引起模具公司不满。公司认为，根据
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规定，张贴、散发相关文
字、图片、电子邮件，足以破坏员工与公司的关
系；捏造、散布谣言、诽谤、中伤、诬陷公司和其
他同事或出具伪证，制造事端，情节严重的违纪
行为，公司有权予以辞退。孙某因个人私事在
微信群内发布不利于公司团结的图片和言论，
给整个公司、广大员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根
据《人事管理制度》的上述规定，孙某的行为已
构成严重违纪，应作辞退处理。

2023年1月14日，模具公司向孙某送达《解
雇通知信》，解除与孙某的劳动合同。孙某认
为，模具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模具公司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获劳动仲裁支
持。模具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用来接收上牌通知
的微信公众号，突然开始
发大量本地吃喝玩乐的
文章、广告，背后竟是新
媒体小编将公司微信公
众号偷卖了。

南京某科技公司经
营业务包括为各地车管
服务部门提供非机动车
集中上牌系统。为方便
服务，该公司注册了微信
公众号，内嵌集中上牌系
统，用户可通过扫描二维
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办理
上牌业务，接收上牌通知
等信息。

2023年 5月，该科技
公司接到合作客户投诉反映，称公众号
上投放了大量本地吃喝玩乐的文章、广
告，影响了正常使用。该科技公司对在
用的公众号进行排查，发现有 4个公众
号的主体已不是该科技公司了，原来是
4名员工将公司注册的公众号卖了。

朱某是该科技公司员工，因赌博欠
下了巨额债务，在担任公司新媒体运营
人员期间偶然得知，微信公众号粉丝有
巨大的商业价值。而朱某发现，他掌握
的公司多个微信公众号都有十几万甚
至几十万粉丝。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间，朱某
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伙同同事张
某、李某、赵某三人，共同利用管理公司
微信公众号的职务便利，将公司注册用
于服务的微信公众号卖给了其他主体，
粉丝随之被迁移。4个微信公众号销售
金额高达 70余万元，朱某从中获利 37
万余元。

公司报警后，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
局对朱某等4人非法销售公司微信公众
号一事进行调查。2023年 6月，公安机
关将该案移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

帮同事拧杯盖时，不小心被玻璃割伤手指，这种情况能算工伤吗？
吴先生是某公司行政人员，2021年某日工作期间，同事韩小姐

在茶水间清洗玻璃杯时拧不开杯盖，故而寻求吴先生帮助。
吴先生没有拒绝，在其用力拧转杯盖时不慎按碎玻璃杯，左手

大拇指意外被玻璃割伤，当场前往医院急诊治疗。
之后，吴先生以个人名义申请工伤认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社

局调查核实后，作出了认定工伤的决定。
某公司对该结论不服，对此提起了行政复议。
某公司认为，吴先生帮助同事拧开杯盖不是其本职工作，因此

其受伤与工作无关，不应认定为工伤。
本案经过行政复议审查，浦东新区政府决定维持区人社局认定

工伤的决定。
浦东新区政府认为，吴先生在工作中因帮助同事拧开杯盖而不慎

受伤，属于因工作原因受伤，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
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孙某虽因同事拿错伞等琐事在公司微信
群发送数量较多的聊天截图、图片，有所不妥，但其行为
并非针对模具公司，无证据证明孙某的行为足以破坏员
工与公司的关系，也未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尚不足以
认定为严重违纪行为。模具公司对孙某作出的辞退处
理，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据此，依法判决模具公司
向孙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148元。该案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一审终审，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可见，用人单位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解除与劳动者
的劳动合同时，应当综合考量劳动者行为违纪的严重程
度以及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损害后果等因素，审视劳
动者违反规章制度是否达到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
度，应当避免“罚过失当”。

本案中，劳动者的行为不足以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
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督促劳动者改进，但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对事件的起因、程度、后果、员工
的主观心态等综合权衡考量不够，误判了员工行为的严
重性，直接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比例原则。 （现代快报）

“工作原因”不仅是工伤认定的充分条件，更是工伤定性的核
心要素。本案中某公司对工伤认定情形中“工作原因”的理解仅限
于本职工作内容，过于狭隘片面，显然不符合现行实际情况。

虽然现行工伤相关法律或释义并未对“工作原因”作出正面解
释，但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制定了一些规定，以统一实践中“工作原
因”的法律适用，从中不难发现，认定职工工伤的“工作原因”包括
了职工从事的本职工作、用人单位临时指派工作、因从事工作而解
决必要生理需要的活动等。

就本案而言，帮助同事拧开杯盖解决喝水需求，也属于在工作
中为了解决必要生理需要而从事的活动，理当视为与工作有关，而
且同事之间互帮互助，形成乐于助人的良好风尚，也有助于企业内
部的团结，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于此类工伤案件的定
性，还应结合职工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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